
铬质引流砂项目招标技术要求统一平台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，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过认真友好协商，就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使用的铬质引流砂采购事宜，达成如下技术协议：

技术要求

1、甲方钢铁冶炼的工艺流程为LD→CC、LD→LF→CC、LD→LF→RH→CC;
2、铬质引流砂必须保证优钢钢包自开率≥97.5％，普钢钢包自开率≥99％，吹氧及振动捣开等不属于自开范畴，计入对自开率的考核指标统计；

3、引流砂理化指标要求：Cr2O3≥30%、SiO2≤20%、Al2O3≤15%、Fe2O3≤25%；粒度0.2-1mm占比≥90%,每车随货附质保书。
4、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时间和数量，及时、保质、保量供货，引流砂免烘烤；

5、乙方必须确保在装运引流砂的过程中内层塑料袋完好，做好防雨、防潮措施；

6、铬质引流砂须采用吨包包装，吨包袋内分小袋，双层防潮包装；

7、乙方派驻人员在甲方现场负责引流砂的灌装；
8、乙方负责保持所辖现场区域符合公司6S标准的相关要求；负责所辖设备、工吊具的检查、使用、保管、维护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及时更换；

考核办法

	序号
	事项
	考核标准
	备注

	1
	优钢自开率<97.5%
	每降低0.1%，结算价格降低1%
	

	2
	普钢自开率<99%
	每降低0.1%，结算价格降低0.5%
	

	3
	钢包不自开导致停机事故
	考核5000元/次，并赔偿甲方其他相关损失
	

	4
	钢包不自开导致质量事故
	单水口浇注考核1000元/次并考核造成的废品或降级损失（实际钢种加工费）
	

	5
	设备损失
	维修或照价赔偿
	

	6
	安全问题
	按照甲方安全制度考核
	

	7
	现场问题
	执行甲方现场管理规定
	


备注：过LF时间超过2小时，过LF+RH时间超过3小时，不自开减免，以LF进站时间为起点，连铸开浇时间为终点。
三、结算

1、乙方对引流砂总承包，承包采用吨钢结算方式，确定含税（税率13%）承包价为    元/吨钢，当月含税结算费用为：

每月甲方应付乙方费用＝ 吨钢承包价×当月合格连铸坯产量(吨)-考核

2、付款等事宜依照商务合同约定。
四、其他

1、乙方引流砂试验批次不大于2次，每批次试验普钢、优钢各150炉。

2、乙方试验满足协议要求后，签订合同，试验引流砂按承包协议予以结算；试验不能满足协议要求的，不予签订合同，同时试验引流砂不予结算且扣除投标保证金，若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追究赔偿。

3、签订合同后，乙方引流砂在使用过程中因质量、技术等问题连续2月或累计4个月单项自开率未达到协议要求，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。

4、承包期内，若乙方因故不能继续提供承包服务的，需提前2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协议，并办理交接清算手续，未经同意即单方面终止本协议，必须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。

